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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45） 
 

 

環境、社會及管治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成員 
 

委員會成員由董事會於本公司非執行董事及執行董事中推選委任，並須以不少

於四名成員組成，其中一名必須為董事會的獨立董事。委員會成員的任職期限

應與該成員於董事會的任職期限相同。出席會議的法定人數為兩位成員，並最

少有一名執行董事出席整個會議。 
 
 
 

2. 主席 
 

委員會主席須由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中推選，並須由董事會委任。於任何會

議中，若主席未克在召開會議的指定時間 5 分鐘內出席，出席的成員須推選其

中一名成員為該次會議的主席。 
 

 
 

3. 出席會議 

 
委員會主席可邀請可持續發展及企業傳訊部集團總監、其他行政人員或外聘顧

問出席全部或部份會議。 
 

 
 

4. 會議程序 

 
委員會召開定期會議應在開會前至少 14 個曆日發出通知。所有議程表連同有

關文件應在擬召開委員會會議日期前至少 3個工作天送達所有委員會成員。任

何成員亦可在最少 7 個曆日前向委員會主席提交書面通知要求召開會議。會議

所討論的項目須由出席該會議的成員以大多數票投票方式決定通過，如贊成票

和反對票的數目相等，主席享有最終決定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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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會議次數 

 
須至少每年召開會議兩次。 

 

 
 

6. 外聘專業服務 

 
委員會獲董事會授權在認為有需要時，收集外界的法律意見或其他獨立專業意

見，及安排具備適當資歷及專業知識的外界人士出席委員會會議，有關費用由

公司支付。 
 

 
 

7. 職權範圍 

 
委員會職權範圍應包括以下事宜：- 

 
可持續發展目標及策略監督 

 
1.  制定及檢討有關環境、社會及管治議題的董事會聲明，以供董事會審批，

包括(i)董事會在環境、社會及管治議題或風險中的監督作用；(ii)用於辨

認、評估及管理環境、社會及管治關鍵議題或風險的程序；(iii)董事會如

何按環境、社會及管治相關目標檢討進度； 

 
2.  提供願景、長遠指導方針並向董事會報告有關維他奶集團層面的可持續發

展目標、策略及優先事項； 

 
3.  就企業行為在社會、環境及道德標準的層面，向董事會報告相關立法、規

例、訴訟及公眾辯論等主要國際趨勢，並向公司提出預期措施及計劃； 

 
4.  評估環境、社會及管治風險，就對本公司具有策略性意義的風險提出建

議，並提供預期及緩解計劃；及 

 
5.  檢討維他奶主要持份者的關鍵利益，並向公司報告其對關鍵事宜的觀點，

以確保長期策略方向正確。 

 
可持續發展舉措及績效監督 

 
1.  就維他奶已宣佈的主要可持續發展績效指標及目標，審視所實現的可持續

發展績效，並向董事會報告有關表現，及其與區域性及全球性相若同業或

基準公司的比較； 

 
2.  檢討並向董事會報告可持續性股票/ ESG指數的相關性，以及維他奶相對

於該等指數要求的績效及維他奶納入該等指數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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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檢討／批准相關的集團層面政策，並就該等夥伴關係、策略及政策的任何

變動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4.  檢討並向董事會報告集團執行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其他相關建議及意見；

及 

 

5.  檢討本公司在環境、社會及管治職能所須資源的足夠性、包括員工資歷、

經驗，以及員工培訓及預算。 

 

 
可持續發展報告 

 
檢討並就維他奶可持續發展績效的公開報告向董事會提供建議，通過《集團

可持續發展報告》，再提交董事會作最終確認。 
 

 
 

8. 會議紀錄及報告 

 
委員會所有會議都須作會議記錄，並須由主席簽署及經委員會正式委任的秘書

存檔。會議記錄或摘要報告須於任何接著的董事會會議上提呈予董事會。 
 
 
 
 
 
 
 

~ 完 ~ 
 

 
 

更新於2022年3月22日 
 
 
 
 
 
 


